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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103 年 1 月 8 日 12 時 31 分至 13 時 16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主  席 楊委員瓊瓔 

協商主題 行政院函請審議「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進行協商。 

陳委員明文：上次我們針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為「由經濟部」，因為未來行政院將進行改組，因此

本席建議應修正為水利署而非經濟部。 

楊署長偉甫：不過，上次我們有討論到法案的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所以不用調整。 

陳委員明文：署長認為不用修正，但是我擔心未來水利署將併入環境資源部。 

杜次長紫軍：業務與預算會隨同…… 

陳委員明文：既然你們認為沒有問題，那我就沒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主席，上次會議對下列幾項事項尚未討論完成：第一，關於流域綜合治理經費到底是

要編列 600 億元、800 億元，還是 1,000 億元？第二，有關治水經費預算分配部分，到底經濟部

、農委會及內政部各占多少的比例？本席建議，這兩部分都送交院長進行協商。 

陳委員明文：黃委員，之前我們已經說好各單位所占的比例，並已通過。 

黃委員昭順：比例沒有通過啊。 

陳委員明文：目前對於為期 6 年及各單位所占比例並沒有爭議，尚有爭議部分是到底應編列 600 億

、800 億或 1,000 億元。至於各單位所占之比例在上次協商會議已經通過，所以這部分不必再討

論。 

毛副處長振泰：上次決議是由我們將問題帶回去研擬幾個方案，今日會議再進行討論。 

陳委員明文：不對，後來我有正式提案，主席有處理吧？ 

黃委員昭順：報告陳委員，那天真的沒有通過。 

陳委員明文：本席堅持以經濟部占 70%為原則，至於其他部分，你們要怎麼調整，我們都沒有意

見。反正水利署就是要依照 8 年 800 億分配到 70%經費的原則處理，好不好？ 

黃委員昭順：請經濟部人員將這張表給本席參考。 

毛副處長振泰：因為後續的六年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要與之前的 800 億元有所區隔，我們主要工作在

落實海綿城市及出流管制，這部分在第九條已有相關規範，因此內政部一定要增加一些比例。

我們不反對調整各單位的分配比例，但是兩者可能必須兼顧，若維持以往分配比例占 70%，就

會變成維持原比例不變。 

陳委員明文：在整體計畫中，我們不再做陸上的部分，然而，內政部所提出的計畫就是在做陸上的

部分，所以我們必須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精神說明清楚。依照 8 年 800 億元各單位的分配比

例，經濟部占 70%，內政部占 5%，原本就是如此。 

毛副處長振泰：委員，有關出流管制與雨水下水道的部分都在整個流域裡面，所以這個區塊人數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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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們一定要增加經費。 

陳委員明文：依照原來的經費分配比例就是如此，你們不要再做修改了，這部分就依照 8 年 800 億

各單位所占的經費比例來執行就沒有錯，當初有人主張農委會占 25%、內政部占 5%、經濟部占

70%，這點我們也沒有反對。這不可修改，因為這樣一來會只剩下 360 億，是不行的。 

黃委員昭順：因為這次我們要通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預算，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水患的問題，因

此，無論是都市或鄉村都必須衡平照顧。舉例而言，在上次治水專案中，內政部只分配到 60 億

元，而兩年前大高雄發生大淹水，主要就是因為整個大高雄流域沒有進行流域整治，在上次內

政部所分配到的 60 億元中，我們建議為高雄市寶玉里編列興建 1 座滯洪池的預算，大約花費了

3 億元，但是，我們尚需興建 5 座滯洪池。如果我們每次只顧及上游，卻忽略下游流域整治，最

後還是一樣會淹水，所以本席提出具體意見，第一，關於流域綜合治理經費到底要編列 600 億

元、800 億元，還是 1,000 億元，這部分就送交院長進行協商。第二，有關預算分配部分，到底

經濟部、農委會及內政部在治水經費分配上各占多少的比例？本席還是建議要給內政部多一些

的經費，譬如大高雄地區之前的淹水問題就非常嚴重，目前尚有 5 座滯洪池有待興建，結果各

單位所分配到的經費仍然不足。我相信台中等幾個都會地區也都面臨相同的情況，所以我建請

將這兩案一併送交院長協商。 

陳委員明文：報告主席，這些提案當天出席的委員都已經簽名同意。 

黃委員昭順：雖然大家都有簽名，但是我並沒有同意這件案子。 

陳委員明文：你沒有簽名。那天在場的委員都已經簽名同意，經濟部所分配到的比例不得低於

70%。這並沒有藍綠之分，連署委員包括林滄敏、徐耀昌、廖國棟及翁重鈞。 

黃委員昭順：但是，我沒有簽名。 

陳委員明文：這件案子已經通過了。 

黃委員昭順：那天我有參與協商會議…… 

陳委員明文：當天你提早離開。 

黃委員昭順：因為我有意見，你們沒有拿案子給簽名。 

主席：這是由委員提案…… 

陳委員明文：這項提案有註明經濟部所分配的比例不得低於 70%，大家都已經講好了，你現在卻

要翻案，還要將案子送院長協商。 

黃委員昭順：我沒有要翻案。我想，上次與會的都會區委員都沒有簽名。 

陳委員明文：你看有這麼多的委員簽名。 

黃委員昭順：但是，這都不是都會區的委員。 

陳委員明文：包括林岱樺也有簽名。 

黃委員昭順：沒關係，林岱樺替…… 

林委員岱樺：我有簽名！ 

黃委員昭順：目前高雄市要興建 5 座滯洪池統統沒有做…… 

陳委員明文：原來 8 年 800 億各單位的分配比例為何，我們就依照原本的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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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昭順：內政部沒有預算。 

主席：我先做個說明，上次協商會議要決定下列三項事情：第一，我們已確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為

期 6 年；第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金額；第三，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所需經費各單位所占之比

例。當天協商會議是杜次長列席，杜次長表示你們回去會自行調整，我請相關機關人員先做說

明。 

黃委員昭順：請杜次長先說明當天協商會議的情況。 

杜次長紫軍：剛剛主席提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為期 6 年，這部分沒有問題，至於各單位所分配的經

費比例部分，則要求行政部門回去之後重行調整。由於經建會已經重新做了檢討，所以經建會

人員將會做說明。 

主席：上次協商會議是決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為期 6 年，但包括相關經費與各單位分配的比例尚未

確定。 

毛副處長振泰：原本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為 8 年 800 億元，各單位分配比例為經濟部占 69%、內政

部占 5%、農委會占 26%，之前我們是在做綜合治水，但是，新的 6 年將執行流域綜合治理，因

為在執行 8 年 800 億的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期間，民國 97 年歷經了卡玫基颱風，之後我們有提出

新的統計數據。其實，無論是嘉義或其他都市區，都劃定有許多的都市計畫區，其中有許多的

災害地點數是區域排水的 4 倍。我們歷經卡玫基颱風之後有做檢討，原本我們想要移撥多一點

預算給內政部去做相關的海綿城市與雨水下水道設施，但由於 8 年 800 億計畫正在執行，我們

在這次治水檢討報告有列出相關內容，所以我們決定要朝向流域綜合治理、海綿城市與國土防

災這塊來做。針對內政部的部分，由於相關書面都已經具體提出建議，而且監察院也有督促此

事，我們希望提高內政部所占的經費比例，所以這部分與以往的 8 年 800 億有所不同，內政部

所分配到的預算一定要有所調高。但是，我們並不會…… 

主席：請毛副處長直接說明你們回去調整比例的結果如何。 

毛副處長振泰：我們有將此表列出來，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總經費為 600 億元，在兼顧陳委員的

意見下，我們希望將比例調整為經濟部占 60%、內政部占 15%、農委會占 25%。 

陳委員明文：這樣不對。 

黃委員昭順：主席，因為我們只整治上游，卻沒有整治下游，我覺得這樣使用治水預算非常的可惜

。臺北市曾經發生一次大淹水，災情很嚴重，之前高雄市發生大淹水，災情也很嚴重，當時整

條愛河淹水的情況非常、非常的嚴重，我想大家都記憶猶新，所以我很感謝內政部花費 3 億元

在去年完成高雄市寶玉里的滯洪池工程，但是，我們還有 4 座滯洪池尚待興建。依照經建會所

提出的比例，如果內政部僅占 5%，臺中、臺北等其他都會區會如何我不清楚，但光是高雄地區

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處理。你知道高雄市上次淹水情況有多嚴重嗎？因此，本席提出具體建議…

… 

主席：依照經建會所做的說明，經濟部所占比例調整為 60%、內政部占 15%、農委會占 25%，這

與我們上次會議結論一致。 

黃委員昭順：我不願意每次審查預算時都與陳委員及林委員鬧得不愉快，因為我覺得大家能夠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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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陳委員明文：我們要有衝突，才能夠有妥協…… 

黃委員昭順：你讓我先把話講完，我們沒有衝突…… 

陳委員明文：我們要站在臺灣人民的利益上才能夠達成共識…… 

黃委員昭順：我一直都站在臺灣人民的利益上…… 

主席：報告協商會，上次會議的結論是請行政機關重新檢討，依經建會現在所做的說明，將比例調

整為經濟部占 60%、內政部占 15%、農委會占 25%，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陳委員明文：本席對此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因為陳委員有意見，我們要在這裡繼續吵下去，我覺得…… 

陳委員明文：這不是在吵啦，這是上次的協…… 

黃委員昭順：我感到很難過的是，他是我的好同事，他以前是在國民黨，現在在民進黨，雖然我們

兩人分屬不同政黨，但我還是很支持他，所以我不希望兩人為此發生不愉快。 

陳委員明文：治水又沒有藍綠立場之分…… 

黃委員昭順：流域綜合治理經費到底要編列 600 億元、800 億元，還是 1,000 億元？這部分送交院

長協商，包括分配比例也一併送交院長協商。 

陳委員明文：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精神就是要進行流域整體的治理，還要符合綜合治理的原則，這

才是問題的重點，但是，內政部所提出的計畫僅針對雨水下水道工程，你怎麼會講到分配比例

的問題？你這樣修就不對了，如果經濟部分配到的比例是 60%，那要怎麼處理治水？ 

主席：因為協商本來就是各自表述，陳委員希望怎麼做？ 

陳委員明文：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依照上次的提案通過，亦即經濟部占 70%、內政部占 5%、農

委會占 25%。其實這就是依照 8 年 800 億的比例，並沒有錯。依照 8 年 800 億的計畫，原本經

濟部占 69%、內政部占 5%、農委會占 26%。 

主席：陳明文委員提議各單位經費分配比例為經濟部占 70%、內政部占 5%、農委會占 25%…… 

陳委員明文：對。 

主席：黃昭順委員則提議將本案送交院長協商，請問還有其他意見嗎？ 

方才行政部門提議經濟部占 60%、內政部占 15%、農委會占 25%。 

翁委員重鈞：農委會的經費要占 25%，其他的我們尊重專業。 

主席：農委會經費要占 25%，這部分沒有變動。 

陳委員明文：經濟部經費要占 70%，這部分不能變動。事實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就是要用於治

水，你們把錢移撥至內政部，這樣的做法不行通。農委會要處理上游的治山防洪，這點我們都

了解，其實，我們在 8 年 800 億的部分花了很多錢，農委會比例達到 26%，現在你們要修正為

25%，我們也同意，但是，水利署所分配的經費比例一定要達到 70%，如此才符合特別預算的精

神。如果降到 60%，那算什麼？如果將 15%放在雨水下水道工程，這些錢花得完嗎？ 

林委員岱樺：明文大哥，不好意思！我剛剛有詢問高雄市政府，基本上黃昭順委員對此事也非常的

清楚，因此，本席建議一個分配比例供大家討論，其實市政府的意見是，經濟部水利署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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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確實太少，要提高至 65%；而滯洪池經費也的確是由內政部支應，這部分需要提高至 25%；

農委會的經費則占 10%。 

翁委員重鈞：不可能！ 

林委員岱樺：這是第一個版本，另外還有第二個版本，但是我不能提出來，如果提出來，翁委員一

定會反對。 

翁委員重鈞：減少 1%我都不同意，案子也別想送出委員會！ 

林委員岱樺：我只把高雄市政府的建議說給大家聽。 

翁委員重鈞：我們為什麼要尊重它的意見？ 

林委員岱樺：翁委員，你才剛進來，我們一直在協商，我並沒有針對你，我只是…… 

主席：快過年了，大家協商時氣氛要和諧。 

林委員岱樺：原本是陳明文委員堅持，黃昭順委員…… 

主席：協商本來就是各自表述。 

林委員岱樺：我只是提出一個版本讓大家討論，我並沒有針對你。 

黃委員昭順：主席，因為陳明文委員堅持經濟部應占的比例、翁重鈞委員堅持農委會應占的比例，

而本席也堅持內政部應占的比例，這樣豈不是永遠無法處理事情？ 

陳委員明文：我沒有堅持什麼…… 

黃委員昭順：你讓我把話說完。 

陳委員明文：好。 

黃委員昭順：因為每個地區要解決的問題不盡相同，但是也不能讓高雄市繼續淹水，因此本席具體

建議，關於流域綜合治理經費到底要編列 600 億元、800 億元，還是 1,000 億元，以及分配比例

等都送交院長協商，這個問題就讓王院長去傷腦筋。好不好？ 

陳委員明文：我只是建議主席，我們在上次協商會議中有提案，而且朝野委員都有簽名，經濟部水

利署所占經費不得低於 70%，這是經過大家簽名同意的，現在怎麼會重新再討論？ 

主席：我剛剛已經說過，委員各自表述，協商本來就是…… 

陳委員明文：朝野委員在提案上已經簽名，因為農委會分配到的經費比例占 25%，所以內政部的

比例才會是占 5%。這項提案上次就已經通過，經濟部所占比例調整為 70%、內政部占 5%、農

委會占 25%，我們堅持上次的提案。因為當時黃昭順委員不在場。 

黃委員昭順：上次會議我有…… 

陳委員明文：雖然當天你有到場，但是，在討論各單位經費分配比例時你不在場。 

黃委員昭順：「歹勢」在討論這部分的時候，我有跟主席講說我有意見。 

陳委員明文：因為你不在場，你沒有簽名嘛！ 

黃委員昭順：所以我不同意呀！ 

陳委員明文：現在你又要把它推翻。 

主席：因為大家都關心治水，這次行政院毛副院長在時間上也沒有慢，禮拜三晚上 11 點連夜把這

個案子趕出來，禮拜四送入院會，這是我們要肯定的。因為大家的立場似乎還是有不一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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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唯一確認的就是時間為 6 年；其次，經費到底是 600 億、800 億還是 1,000 億？目前我們還沒

有討論到這部分；現在是針對比例的部分，當時行政院版本裡面並沒有比例的問題，但在第一

次協商時，有委員提出要充分討論這個議題。上次有委員提了提案，但是還未做成決議，就是

希望經濟部的部分不低於 70%。這個條例涉及的有三個部門，包括農委會，由於翁重鈞委員堅

持農委會要 25%，當時似乎沒有人反對。如果大家確認農委會是 25%，在總共 100%的情況下，

則剩餘的 75%，內政部及經濟部方面要如何去調？我要向各位報告，對於送哪裡我都沒有意見

，我遵從各位委員的意見。 

陳委員明文：以總共 100%為基礎來講，現在為了要調內政部的比例而來調經濟部的比例，這是不

對的。 

主席：沒有呀！我現在是說農委會的部分，大家似乎沒有意見，到目前為止，沒有聽到有人反對農

委會的比例是 25%。 

陳委員明文：我們要用 100%為基準，沒有人反對農委會的 25%，但是經濟部 70%的部分也沒有人

反對呀！ 

主席：沒有人講你反對，我已經敘明了，提案部分是經濟部不得低於 70%，我要把所有基礎都說

明白。大家都關心這個預算，希望能夠通過，現在只剩下明天星期四，然後星期五，還有就是

下星期二，大家都瞭解，在院會裡，如果是還有爭議的案子，可能就來不及通過，這樣很可惜

；如果沒有爭議，我們原則上希望能在星期二以前完成協商，因為我們也特別拜託將本案增列

到討論事項中。前面我們已經做得很努力，希望最後能夠把它完成。我剛才是先將背景講出來

，讓各位瞭解我們委員會跟院會所做的溝通。 

現在請大家針對金額部分表示意見。 

林委員岱樺：1,000 億啦！ 

翁委員重鈞：1,000 億！ 

主席：1,000 億是翁重鈞委員的提案，現在林委員也支持翁委員的提案嗎？ 

林委員岱樺：是呀！ 

黃委員昭順：關於經費的部分，本席已經說過要送給院長協商。 

陳委員明文：民進黨的版本是 8 年 800 億，如果要 6 年的話，民進黨版本還是主張 800 億，但國民

黨如果通過 1,000 億，我們也不會反對。 

主席：現在有 800 億的，也有 1,000 億的，行政部門要不要說明一下？ 

李處長國興：院裡面在整編 6 年 600 億的過程中，誠如上次我們所說的，原先我們好不容易擠出

400 多億，後來調高到 500 多億，最後定案是 6 年 600 億，其實行政部門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現

在的限制條件主要是因為修正公共債務法時，已經減少 867 億，都移給地方，到 103 年底，我

們總共只剩 2,700 億的舉債空間，如果按照 103 年度的預算規模來看，這只能用 1 年多而已。我

們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歲入財源不足，對於治水部分，其實我們都非常支持，只是歲入來源不足

。 

林委員岱樺：為什麼特別條例一定得用舉債方式？我覺得你們的思維不對，對於各部會的業務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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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檢討，有些根本就不該花的東西，你們從來都不檢討，就會污名化我們的治水預算，說一

定要舉債才能治水、一定要舉債才能救人命。你們只會說經濟不好、人才不好，那你們就該調

整，不是只增加預算呀！你們的業務內容都有問題，有些一直是沿襲舊的方案在做，所以我反

對。我覺得應該是 1,000 億，但你們卻用舉債方式來推托，你們應該要檢討自己的業務，要撙節

。 

主席：這個本來就是舉債的。 

林委員岱樺：特別條例的財源不一定要舉債。 

翁委員重鈞：「時到時擔當，無米煮蕃薯湯」，你不要煩惱那麼多，我是主張 1,000 億的。 

主席：第二項有一個引用公共債務法的部分，我唸給各位聽：將「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五項」等字

修正為「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這是為了配合公債法，應該沒有爭議吧？第二項的部分

，大家就達成共識。 

除了比例及總額的部分之外，還有一個上次保留的附帶決議：「為避免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計畫及其後續治理規劃，銜接至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所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時，地方政府現

已規劃、提報之治理計畫，因為適用法律之不同、計畫名稱之更迭、治理範圍之不同及行政程

序之進行等等因素，導致治水時機因而延宕，爰要求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通過後，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應即納入地方政府針對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及其後續治理已規劃部分，並優先執行之

。」 

黃委員昭順：這沒有問題呀！ 

林委員岱樺：這是我提案的，就是現在各縣市政府已經提報的，也要優先納入，不需要再從頭做了

。 

翁委員重鈞：我覺得這部分不需要做附帶決議，因為水利署過去已經有一個基礎，要做總合治水，

也要讓他們全盤規劃；如果要這樣的話，就叫鄉公所、鎮公所將他們的困難報上來，看縣政府

要不要處理。我們在這裡爭執將來要如何執行，最重要的是讓他們趕快做整體規劃，治水部分

比較重要，我覺得不要再討論這些細節了。 

主席：請水利署說明你們的看法。 

楊署長偉甫：這個提案大致上沒有問題，只是最後面「優先執行之」的「優先」二字是不是能夠不

要？因為這個計畫推動時會有一個推動小組，那是技術審議小組，會訂定優先順利。 

主席：我們是不是將「爰要求」改為「爰建請」？大家都提案，這樣你們就有彈性，比較好處理，

實際上就是要治水啦！ 

楊署長偉甫：可以。 

林委員岱樺：因為市府報來的其實都已經做了二年至三年的時間，然後才報上來。 

主席：就這樣啦！請各位簽名。 

翁委員重鈞：我反對。 

陳委員明文：這個的內容是「爰要求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通過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應即納入…

…」，所以已經有「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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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一個？ 

陳委員明文：倒數第二行的「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應即納入地方政府針對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及其後

續治理已規劃部分」，我們是「要求」，這沒有錯。如果將「優先」二字刪除，其實也無所謂

，但是「要求」有什麼關係？ 

主席：我覺得用「建請」，然後將「優先」也保留，這樣比較好，行政機關也比較好處理。 

翁委員重鈞：給中央處理就好了。 

陳委員明文：這沒有反對的理由呀！人家已經通過了，現在你是來亂的唷！ 

翁委員重鈞：給中央處理不行呀？ 

陳委員明文：我們是在講「要求」還是「建請」，你也在反對，你來亂的唷！你在亂什麼？ 

翁委員重鈞：給中央處理啦！ 

陳委員明文：為什麼要給中央處理？我們不能提案嗎？你在反對什麼？ 

黃委員昭順：這樣的氣氛太壞了，這樣不行。 

主席：現在休息 3 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陳委員明文：這個案子給人家保留就沒有道理，關於台北市的也通過，桃園市的也通過，林岱樺委

員的案子就不通過。 

主席：現在金額是要多少？有 600 億、800 億也有 1,000 億的。 

陳委員明文：我是主張 800 億。如果 1,000 億，我也不反對。 

林委員岱樺：所以最大公約數是 1,000 億。 

主席：600 億，你們同不同意？ 

林委員岱樺：不要啦！1,000 億。我們用削去法，600 億的這個不要。 

主席：因為現在剩下星期四上午，而我們還有六個委員會的預算要協商，所以今天一定要做個決定

。如果依照行政機關的 600 億，大家同不同意？ 

翁委員重鈞：反對。 

主席：好，你是主張 1,000 億的。關於比例部分，行政機關提出的是經濟部 60%、內政部 15%、農

委會 25%，大家同不同意？ 

陳委員明文：要維持上次的 70%。 

主席：我們將比例再討論一下，我是希望儘量討論出共識，再送到王院長那裡協商，時間上比較快

。總共就是 100 趴，關於農委會 25%，到目前是沒有人反對；剩下的 75%，行政機關主張經濟

部是 60%，陳委員上次提案是希望不低於 70%，相差了 10%，經濟部與內政部之間是不是還有

討論空間？ 

林委員岱樺：很抱歉，翁委員，上次我們口頭講是不低於 20%。 

主席：25%啦！另外，經濟部的部分，現在提出的是 60%，上次委員提案是不低於 70%，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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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能不能達成共識，如果不能就一起送出去，否則沒有時間了，只剩下一天協商。 

陳委員明文：我們都不要變就好了，就照這樣送出去。 

主席：現在行政機關提出的比例是 60：15：25。 

陳委員明文：當初的共識就是 70%。 

主席：現在就是要聽大家的意見。 

陳委員明文：我們有一個提案是 70%，他們後面再加了一個農委會，但這個主決議就不能減；你

要減內政部的部分，我們不反對。 

於處長望聖：內政部負責的是雨水下水道，因為第一期的時候，大部分是水利署負責的下游部分，

這要先做；現在下游部分已經進行整治了，而都市排水部分要依據下游整治的結果，譬如堤防

加高的部分、出水口水位調高的部分，然後我們再確實檢討雨水下水道是不是不夠。所以在第

一期的部分，我們的經費的確是比較少，只有 60 億，那是因為下游整治的關係；下游整治完成

後，接著就要考慮都市排水是不是排得出去，所以後續部分我們的比例就會跟著變高。有關這

個比例，也經過行政院三個部會開過好多次會討論，基本上，大家認為這在需求上…… 

主席：不要說明了啦！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下午另外還有一個委員會要開。關於第五條，到目前

為止，行政機關跟委員以及委員本身之間針對總額方面還未達成共識，對於比例也沒有達成共

識，但是我們希望今天能夠有一個進展，所以第五條第一項所需經費上限及比例分配，就請院

長主持協商。至於第二項有關公債法的部分，我剛才已經唸過，文字修正配合公債法通過。第

十六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其餘條文均照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條文通過。至於附帶決議

部分，把「要求」改為「建請」後通過。 

我要請行政機關再冷靜的想一想，上次你們調了 10%出來，請你們趁著這一天的時間再努力

看看。 

林委員岱樺：我建議他們找各縣市政府，因為有農業縣，也有都會縣。 

主席：這個沒有辦法，要給他們自己調整。大家辛苦了，現在散會。 

散會（13 時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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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王金平   

協 商 代 表：林鴻池  陳明文  楊瓊瓔  林德福  柯建銘  

黃昭順  陳超明  許忠信  高志鵬  王廷升  

黃文玲  吳秉叡  翁重鈞  林岱樺  鄭汝芬  

劉建國  張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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